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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艺术研究院
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培养协议书

根据国家教育部培养博士生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接受定向就业博士

研究生工作单位 （简称甲方），研究生招生

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（简称乙方）和定向就业博士

研究生 （简称丙方），通过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从 2026 年乙方招收的研究生中确定丙方 为

专业 研究方向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。

二、定向就业要求由甲方提出，招生工作由乙方负责，按乙方规

定的录取标准录取并报教育部批准后，由乙方发放录取通知书。正式

录取前，经甲乙丙三方同意后签定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培养协议书。

三、艺术学□ 美术与书法□ 戏曲与曲艺□ 定向就业博士生培

养经费每年每生 元（不含住宿费）。学制三年，合计 元，

于每年开学前通过银行汇入乙方指定账户。三年学习结束，因特殊情

况推迟毕业者，另按标准追加收费。若未按协议按时缴纳学费，乙方

不予学籍注册，有权取消培养计划，并按退学处理。

四、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期间，必须遵守乙方的学籍管理

条例和规章制度。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受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

校察看等行政处分，由乙方通知甲方。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中途退学

和受开除学籍处分或其他原因被取消学籍者，由乙方做出处理意见，

将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退回甲方，由甲方处理。

五、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计划按乙方专业培养方案进行。

学业期满，凡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

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、《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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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条件的，可申请博士学位，经答辩通过后可授予博士学位。

六、丙方入学时，其户口、人事档案、工资关系不得转入乙方。

甲方负责其工资、福利待遇（包括困难补助、医疗费及其他应享受的

福利待遇）。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，必须回甲方工作，不得改换

单位。乙方不另行派遣。

七、签订此协议书的单位必须有人事权，否则无权签署。在“甲

方单位公章”处，只能盖人事部门的公章，其他部门章无效。

八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保存一份。三方签字后

即生效。

（甲方） 负责人： 职务：

（乙方）中国艺术研究院 负责人： 职务：

研究生院

（丙方）

年 月 日


